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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 函 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南海路三十七號 

傳 真：(○二)二三三一○三四一 

受文者：詳行文單位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年五月三十日 

發文字號：(九○)農林字第九○○一二七四三七號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有關貴縣壯圍鄉○○○君所持有原獎勵農地造林土地面積○‧三七六五公頃，其 

中○‧一九七○公頃業經貴府公告徵收，並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在案，其造林獎 

勵金核發問題，復如說明，請查照。 

說明： 

一、復貴府九十年五月廿二日九十府農林字第○五五○一○號函。 

二、本案所稱○‧一九七○公頃土地若經貴府公告北宜高速公路平原徵收，且一併 

徵收土地改良物在案，本（九十）年度起不再發給造林獎勵金。請將該徵收部 

分之造林面積註銷，並於「獎勵造林登記卡」中加以註明。 

 

正本：宜蘭縣政府 

副本：本會林務局 

 


